
 3,677,601

 678,226

 483,339

 468,676

 277,891

 442,312

 52,395

 341,271

 69,940

 72,824

 171,937

 72,647

 74,841

 63,745

 125,866

 41,569

 55,174

 10,472

 57,775

 58,037

 40,658

 16,283

 1,723

 2,546,991,646

 475,372,418

 338,910,574

 326,357,642

 192,046,667

 299,678,386

 35,832,650

 241,329,113

 48,685,860

 49,802,040

 117,097,180

 50,041,362

 50,110,643

 43,798,162

 84,893,771

 26,661,310

 37,133,023

 7,005,548

 39,963,819

 41,001,691

 28,377,196

 11,641,816

 1,250,7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46,991,646

 475,372,418

 338,910,574

 326,357,642

 192,046,667

 299,678,386

 35,832,650

 241,329,113

 48,685,860

 49,802,040

 117,097,180

 50,041,362

 50,110,643

 43,798,162

 84,893,771

 26,661,310

 37,133,023

 7,005,548

 39,963,819

 41,001,691

 28,377,196

 11,641,816

 1,250,775

 總　　　　　計

 　新　 北　 市

 　臺　 北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蘭　 縣

 　桃　 園　 縣

 　新　 竹　 縣

 　苗　 栗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林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蓮　 縣

 　澎　 湖　 縣

 　基　 隆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金　 門　 縣

 　連　 江　 縣

 中華民國102年12月

 本局國民年金業務處。

     3.保險費率自102年1月1日起由7％調整為7.5％。
       故本月份本表應計保險費為被保險人應負擔部分，無政府應負擔部分。
     2.100年7月1日修正生效國民年金法第13條第6項規定，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於每年5月底及11月底，依被保險人前6個月繳費情形計收，並溯自97年10月1日施行。
 註：1.本表被保險人數係指當月納保人數，地區別依被保險人戶籍所在縣市統計。

 中華民國103年 2月13日

 國民年金被保險人數及應計保險費－按地區別分

 單位：人、新臺幣元

 應　　　　計　　　　保　　　　險　　　　費

 地　區　別 被保險人數  政　　　府　　　補　　　助
 合　　計 被保險人

 小　　計 中 央 政 府 地 方 政 府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


